
案由 20 本部推動高階人才躍升發展方案，請各校踴躍鼓勵教師加以運用

類別 
□教務長    □教務(含招生、註冊、課務等) 

□主任秘書  □總務長   █其他：      

分類 □討論案  █宣導案 

提案單位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聯絡人及電話 楊雅婷 02-77365857 

說明 

本部於 104 年推動「高階人才躍升發展方案」，以「媒合中介培訓

導入機制」及「教師轉入產業發展計畫」二項策略，協助大專校

院教師貼近產業，深化產學交流合作，並活絡學界高階人力資源

運用導入產業端，推動情形如下：  

一、 媒合中介培訓導入機制： 

本部設立大專校院高階人力躍升平臺，目前已有 613 位會員，

本部推動「高階人才躍升發展方案」，本部於 104 年 5 月 18 日建

置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力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(以下簡稱本平臺，

網址:http://www.phdmatch.org.tw)正式上線，收集國立學校、

法人研究單位、產企業高階人力需求工作職缺等，建立適合教師

專職之職缺平臺，並進行轉介服務及後續輔導。104 年年運作至

今共促成 4 位教師轉入產業服務。 

二、 教師轉入產業發展計畫： 

本計畫採漸進方式協助教師轉入產業，各校可依據本部補助大

專校院協助教師轉入產業發展作業要點辦理。第一階段為「深耕

合作」，由產業規劃需教師共同研究或研發之議題或問題，並邀請

教師至產業服務時間為期半年至一年，教師於計畫期間係以帶職

帶薪方式至產業服務，必要時可延長；第二階段「正式導入」，經

過前階段雙方之合作結果，由產業正式聘用教師，教師正式轉入

產業服務。104 年共補助 20 位教師參與轉入產業發展計畫。為配

合各校行政作業 105 年度申請共有 2 梯次，第一梯次為每年 4 月

1 日至 4 月 30 日止，第二梯次為每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，

另本年度補助要點業已刪除學校需提出自籌款之規範。 



辦法 

一、 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力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」及相關宣導

及課程活動，請確實公告週知並轉知所屬教師知悉。 

二、 請各校踴躍申請及鼓勵教師轉入產業發展，以協助教師貼近

產業，並可深化實務教學資源及產學交流合作，促成研究與

研發成果與產業與學研機構接軌，並活絡學界高階人力資源

運用。 

 


